
股票简称：天顺风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３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

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严俊旭先生召集，会

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通过专人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应参与表决董事

７

名，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７

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全资子公司在欧洲投资设立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的《关于投资设

立欧洲公司的公告》。

（二）《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和监事会出具了明确同意意见，内容详见同日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

贷款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

股票简称：天顺风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３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欧洲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落实国际化工厂布局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顺风能（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

资

５０

万丹麦克朗（按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１．０９８

计算，折合人民币

５４．９

万元）作

为注册资本，在欧洲投资设立“天顺风能（欧洲）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相关登记机关核

定为准，以下简称“欧洲公司”）。新公司暂定名为：

Ｔｉｔａｎ Ｗｉ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ｕｒｏｐｅ

）

Ａ／Ｓ

，主要从

事风塔及风塔零部件的设计、生产和销售。公司将按照实际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欧洲公司设

立及后续投资的相关信息。

（二）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三）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主体基本介绍

本次投资主体为新加坡公司，无其它交易对手方。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１

、设立类型：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

５０

万丹麦克朗；

３

、股东及出资情况：新加坡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４

、公司名称（拟定）：

中文名称：天顺风能（欧洲）公司；

英文名称：

Ｔｉｔａｎ Ｗｉ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ｕｒｏｐｅ

）

Ａ／Ｓ

；

５

、注册地址：丹麦；

６

、经营范围（拟定）：风塔及风塔零部件的设计、生产和销售。

上述各项内容以相关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三、设立欧洲公司的目的、存在的风险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设立欧洲公司的目的

设立欧洲公司旨在围绕公司主业， 落实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 积极推进国际化工厂布

局，进一步加大欧洲市场开拓力度。

２

、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设立欧洲公司可能存在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地域、环境以及文化的差异，可能在

经营管理、内部控制、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风险和挑战。

新公司设立尚需获得丹麦政府相关部门批准。

３

、对公司的影响

设立欧洲公司有利于公司加大国际市场尤其是欧洲市场的开拓力度， 增强公司在国际

市场的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在风能领域的行业地位和国际化

品牌优势，对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将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出资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

股票简称：天顺风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３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７８９

号文核准， 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社会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５２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４．９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２９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６７

，

９７１

，

４２０．００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２２６

，

８２８

，

５８０．００

元，较原计划的

８０２

，

９２７

，

００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超额募资

４２３

，

９０１

，

５８０．００

元。华普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对首次公开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

告》（会验字［

２０１０

］

４３０３

号）。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已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２３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归还银行贷款，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用超额募集资金投资

１

，

２００

万美元（按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６．３８４９

计算，折合人民币

７

，

６６１．８８

万元）在新加坡设立全资子公司。上述

超募资金使用后，公司尚余超募资金

５

，

６２８．２８

万元。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在保

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

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自身实际经营

情况，公司拟以超募资金

５

，

６２８．２８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二、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计划和必要性

基于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的实际情况，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需求，公司拟使用超

额募集资金

５

，

６２８．２８

万元用于提前归还银行贷款，具体使用方案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贷款金额（万元） 到期日

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

２５１．５４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

上海浦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

８８４．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３

上海浦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

３２１８．４９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

１２７４．２５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合计

５

，

６２８．２８

目前，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款利率低于银行贷款利率，本次提前一次性偿还银行贷

款后，可显著减少利息支出。

三、公司关于本次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承诺

１．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

公司承诺在偿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四、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相关审核及批准情况

１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

行贷款的议案》。

２

、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

行贷款的议案》并发表了意见：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意公司使用

５

，

６２８．２８

万元

人民币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３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樊纯诗、李秀敏、徐劲科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后，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如

下：

公司拟使用人民币

５

，

６２８．２８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有助于提高公司超募资

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会影

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同时公司承诺在偿还银行贷款后十

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审批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５

，

６２８．２８

万元的超额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４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天顺风能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事项，已经天顺风

能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截止目前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规定。

天顺风能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计划，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提

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具有执行的必要性。天顺风能承诺最近十二

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还承诺使用募集

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因此，中信证券对公司使用人民币

５

，

６２８．２８

万元的超额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无异议。

特此公告！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

证券简称：天顺风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

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建忠先生召集，

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通过专人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应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全资子公司在欧洲投资设立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全体监事经核查认为：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

公司盈利能力，同意公司使用

５

，

６２８．２８

万元人民币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特此公告！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

股票简称：

*ＳＴ

国商、

*ＳＴ

国商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０００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７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

２

、召开地点：深圳福田区金田路

２０２８

号皇岗商务中心皇庭

Ｖ

酒店

２７

层；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会议召集人：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５

、主持人：郑康豪董事长。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出了《深圳市国

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二

○

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７４

人， 代表股份

８４

，

１９１

，

６８４

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３８．１１％

。

２

、

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１

人，代表股份

２０

，

６７７

，

８４３

股，占本公司

Ａ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７．３５％

。

３

、外资股（

Ｂ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３

人，代表股份

６３

，

５１３

，

８４１

股，占本公司

Ｂ

股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６２．４６％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序

号

议案

表决意见

表决

结果

分类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

股数

％

股数

％

１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Ａ

现

１７

，

９３４

，

６３５ ８６．７３ ８７４

，

２８８ ４．２３ １

，

８６８

，

９２０ ９．０４

通过

Ｂ

现

４７

，

６２７

，

３５０ ７４．９９ １５

，

８８６

，

４９１ ２５．０１ － ０．００

汇总：

６５

，

５６１

，

９８５ ７７．８７ １６

，

７６０

，

７７９ １９．９１ １

，

８６８

，

９２０ ２．２２

２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Ａ

现

１７

，

９０８

，

８３５ ８６．６１ ９００

，

０８８ ４．３５ １

，

８６８

，

９２０ ９．０４

通过

Ｂ

现

４６

，

８０１

，

９５０ ７３．６９ １６

，

４０９

，

１９１ ２５．８４ ３０２

，

７００ ０．４８

汇总：

６４

，

７１０

，

７８５ ７６．８６ １７

，

３０９

，

２７９ ２０．５６ ２

，

１７１

，

６２０ ２．５８

３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经

审计财务报告的

议案

Ａ

现

１７

，

９０８

，

８３５ ８６．６１ １

，

０３５

，

５８８ ５．０１ １

，

７３３

，

４２０ ８．３８

通过

Ｂ

现

４７

，

３１５

，

１５０ ７４．５０ １５

，

８２６

，

３９１ ２４．９２ ３７２

，

３００ ０．５９

汇总：

６５

，

２２３

，

９８５ ７７．４７ １６

，

８６１

，

９７９ ２０．０３ ２

，

１０５

，

７２０ ２．５０

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财务

决算报告的议案

Ａ

现

１７

，

９０８

，

８３５ ８６．６１ １

，

０３５

，

５８８ ５．０１ １

，

７３３

，

４２０ ８．３８

通过

Ｂ

现

４６

，

８０１

，

９５０ ７３．６９ １６

，

３３９

，

５９１ ２５．７３ ３７２

，

３００ ０．５９

汇总：

６４

，

７１０

，

７８５ ７６．８６ １７

，

３７５

，

１７９ ２０．６４ ２

，

１０５

，

７２０ ２．５０

５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Ａ

现

１９

，

６２８

，

４３５ ９４．９２ ８７４

，

２８８ ４．２３ １７５

，

１２０ ０．８５

通过

Ｂ

现

４７

，

３２４

，

６５０ ７４．５１ １５

，

７１８

，

８９１ ２４．７５ ４７０

，

３００ ０．７４

汇总：

６６

，

９５３

，

０８５ ７９．５２ １６

，

５９３

，

１７９ １９．７１ ６４５

，

４２０ ０．７７

６

关于公司出售商

业公司全部股权

和融发公司出售

其持有的龙岗国

商企业有限公司

股权的议案

Ａ

现

２０

，

５５８

，

０２３ ９９．４２１ ８０

，

２００ ０．３８８ ３９

，

６２０ ０．１９２

通过

Ｂ

现

４７

，

９１５

，

３００ ７５．４４ １５

，

５２８

，

９４１ ２４．４５ ６９

，

６００ ０．１１

汇总：

６８

，

４７３

，

３２３ ８１．３３ １５

，

６０９

，

１４１ １８．５４ １０９

，

２２０ ０．１３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余洁、刘春城；

３

、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章程；

２

、二

○

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相关会议文件；

３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员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记录；

４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１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深圳市大梅沙京基喜来登度假

酒店召开。经统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家）

２７

其中：内资股股东人数

１７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１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５

，

５１１

，

９２１

，

５６８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３

，

９２１

，

７０３

，

６８３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

，

５９０

，

２１７

，

８８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４．０９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４５．６０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８．４９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 由本公司董事长高国富先生主持， 本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通过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

的议

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

，

５１１

，

９２１

，

５６８

股，意见如下：

赞成：

５

，

５１１

，

８０２

，

５６８

股，占

９９．９９７８４１％

反对：

１１８

，

８００

股，占

０．００２１５５％

弃权：

２０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０４％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

的议

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

，

５１１

，

９２１

，

５６８

股，意见如下：

赞成：

５

，

５１１

，

８０２

，

５６８

股，占

９９．９９７８４１％

反对：

１１８

，

８００

股，占

０．００２１５５％

弃权：

２０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０４％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

正文

及摘要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

，

５１１

，

９２１

，

５６８

股，意见如下：

赞成：

５

，

５１１

，

８０２

，

５６８

股，占

９９．９９７８４１％

反对：

１１８

，

８００

股，占

０．００２１５５％

弃权：

２０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０４％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Ｈ

股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

的议

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

，

５１１

，

９２１

，

５６８

股，意见如下：

赞成：

５

，

５１１

，

８０２

，

５６８

股，占

９９．９９７８４１％

反对：

１１８

，

８００

股，占

０．００２１５５％

弃权：

２０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０４％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

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

，

５１１

，

９２１

，

５６８

股，意见如下：

赞成：

５

，

５１１

，

８０２

，

５６８

股，占

９９．９９７８４１％

反对：

１１８

，

８００

股，占

０．００２１５５％

弃权：

２０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０４％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

，

５１１

，

９２１

，

５６８

股，意见如下：

赞成：

５

，

５１１

，

９２１

，

３６８

股，占

９９．９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占

０％

弃权：

２０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０４％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

，

５１１

，

９２１

，

５６８

股，意见如下：

赞成：

５

，

５０６

，

０５２

，

３６８

股，占

９９．８９３５１８％

反对：

２

，

６７１

，

０００

股，占

０．０４８４５９％

弃权：

３

，

１９８

，

２００

股，占

０．０５８０２３％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经股东大会审议，选举吴俊豪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

，

５１１

，

９２１

，

５６８

股，意见如下：

赞成：

５

，

０７０

，

３５９

，

７４７

股，占

９１．９８８９６８％

反对：

４４１

，

３３４

，

２２１

股，占

８．００６９０３％

弃权：

２２７

，

６００

股，占

０．００４１２９％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吴俊豪的董事任职资格尚须取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

核准。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尽职报告

＞

的

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

，

５１１

，

９２１

，

５６８

股，意见如下：

赞成：

５

，

５０８

，

４７４

，

０６５

股，占

９９．９３７４５４％

反对：

３

，

４４７

，

３０３

股，占

０．０６２５４３％

弃权：

２０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０４％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

况报告

＞

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

，

５１１

，

９２１

，

５６８

股，意见如下：

赞成：

５

，

５１１

，

８０２

，

５６８

股，占

９９．９９７８４１％

反对：

１１８

，

８００

股，占

０．００２１５５％

弃权：

２０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０４％

１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券买卖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３

，

９２１

，

７０３

，

６８３

股，意见如下：

赞成：

３

，

９１８

，

４１４

，

７５６

股，占

９９．９１６１３５％

反对：

３

，

２８８

，

９２７

股，占

０．０８３８６５％

弃权：

０

股，占

０％

１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

，

５１１

，

９２１

，

５６８

股，意见如下：

赞成：

４

，

７２９

，

４７５

，

５９５

股，占

８５．８０４４７９％

反对：

７５７

，

３８０

，

３７３

股，占

１３．７４０７６８％

弃权：

２５

，

０６５

，

６００

股，占

０．４５４７５２％

１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

，

５１１

，

９２１

，

５６８

股，意见如下：

赞成：

５

，

５０６

，

９４８

，

７６８

股，占

９９．９０９７８１％

反对：

１９

，

６０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３５６％

弃权：

４

，

９５３

，

２００

股，占

０．０８９８６３％

１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

，

５１１

，

９２１

，

５６８

股，意见如下：

赞成：

５

，

５１１

，

６２３

，

５６８

股，占

９９．９９４５９４％

反对：

１

，

００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１８％

弃权：

２９７

，

０００

股，占

０．００５３８８％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金杜律师事务所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１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任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退休原因，周慈铭先生已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本公司董事职务。周慈铭先

生的辞任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起生效。

本公司董事会对于周慈铭先生在任职期间为本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９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１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大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本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减持股份的说明，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比例

（

％

）

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

公司

集中竞价

交易

２０１２．４．１１－２０１２．５．１０ ３４．９５

元

／

股

２１５．８４ ０．６６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４．１１－２０１２．５．１０ ３４．５７

元

／

股

１３０ ０．４

其它方式

本次减持

合计

２０１２．４．１１－２０１２．５．１０ －－－ ３４５．８４ １．０６

累计减持

合计

２０１０．１１．１５－２０１２．５．１０ －－－ ２４５０．０８ ７．５４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１３３．９６ ３．４９ ７８８．１２ ２．４３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３３．９６ ３．４９ ７８８．１２ ２．４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严格遵守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

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三、备查文件

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1

2012

年

5

月

12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815

证券简称：

*ST

美利 公告编号：

2012-031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核查进展情况

因公司股票交易达到异动标准，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7

日申请股票停牌核查。

目前，由于相关事项尚在核查之中，公司尚未核查完毕，公司特申请股票继续停牌，待公

司核查完毕并披露相关公告后股票复牌。

二、交易进展情况

（一）

201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披露《资产置换公告》。

（二）

2012

年

3

月

13

日，宁夏国土资源厅发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宁夏

中卫市梁水园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宁国土资交告字

[2012]043

号），明确

了梁水园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将以招拍挂的方式出让，并设置了竞买人资质条件。

（三）

2012

年

3

月

22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发布宁采矿挂字

[2012]1

号

变更公告：由于国家

2012

年清明节放假调休（

4

月

2

日至

4

日）原因，将宁夏中卫市梁水源煤矿

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挂牌相关时间进行了调整，挂牌截止时间由

2012

年

4

月

17

日

10

时变

更为

2012

年

4

月

19

日

10

时

10

分。

（四）

2012

年

4

月

5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发布公告，其挂牌出让的

"

宁夏中卫市梁水园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

"

（宁采矿挂字

[2012]1

号）， 根据出让人要

求，决定延长此次挂牌出让公告期，具体截止时间另行公告。

三、风险提示

201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披露《资产置换公告》，本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公告相关

事项。截止本公告日，兴中实业尚不具有梁水园煤矿的采矿权，能否最终取得采矿权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故本次交易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其他说明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50

证券简称：江苏通润 公告编号：

2012-020

江苏通润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换届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通润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下午

14

：

30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以及《关于聘任公

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柳振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秦嘉江为公司副总

经理；聘任王雪良为公司副总经理兼销售总监；聘任王月红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聘

任王魏为公司副总经理兼采购总监；聘任沈志清为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聘任蔡岚为公

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上述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具体内容详细公司公告编号

2012-017

）。

现将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公告如下：

1

、柳振江先生：中国国籍，

1952

年出生，中专学历，高级经济师，自

2002

年

10

月起历任本

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常熟市千斤顶厂董事，常熟市

新观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常熟市通用电器厂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常熟通润

天狼进出口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江苏通润工具箱柜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柳振

江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常熟市千斤顶厂

1.42%

的股权， 持有公司股东常熟市新观念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37.69%

的股权，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

、秦嘉江先生：中国国籍，

1962

年出生，大专学历，助理经济师。曾任常熟市龙腾涂装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3

年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006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无其它兼

职。

2009

年

7

月至今任常熟市通润开关厂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秦嘉江持有公司控股股

东常熟市千斤顶厂

0.52%

的股权， 持有公司股东常熟市新观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39%

的

股权，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

、王雪良先生：中国国籍，

1974

年生，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本公司技术研发部部长、

2002

年

10

月至

2006

年

6

月任本公司监事会监事；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销售总监、工具

箱柜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销售部部长；现兼任江苏通润工具箱柜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王雪良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常熟市千斤顶厂

0.02%

的股权， 持有公司股东常熟市新观念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

的股权， 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4

、王月红女士：中国国籍，

1969

年生，大专学历，会计师。曾任常熟市龙腾涂装有限公司

财务科长，本公司财务部部长、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财务总监，财务部部长、投

资部部长，兼任常熟市通用电器厂有限公司董事。王月红女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常熟市千斤

顶厂

0.08%

的股权，持有公司股东常熟市新观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

的股权，未直接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5

、王魏女士：中国国籍，

1969

年生，大专学历，助理经济师。自

2002

年起历任常熟市龙腾

涂装有限公司计划配套科科长，本公司计划配套部部长、采购部部长、采购总监；现任本公司

总经理助理、采购总监、采购部部长，兼任常熟通润天狼进出口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常熟

市通用电器厂有限公司董事。王魏女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常熟市千斤顶厂

0.04%

的股权，持

有公司股东常熟市新观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69%

的股权，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6

、沈志清先生：中国国籍，

1975

年生，本科学历，工程师。自

2002

年起历任本公司技术研

发部副部长、技术研发部部长、技术总监、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新能源研发项目部部长，

兼任常熟市通用电器厂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沈志清先生持有公司股东常熟市新观

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69%

的股权，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无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7

、蔡岚女士：中国国籍，

1976

年生，本科学历，经济师。曾任常熟市龙腾涂装有限公司销

售科业务经理，本公司计划部部长助理、行政企管部副部长；现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部部长，无其他兼职。蔡岚女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常熟市千斤顶厂

0.01%

的股权，持

有公司股东常熟市新观念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5.77%

的股权，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江苏通润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164

证券简称：东力传动 公告编号：

2012-025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上午

10

：

00

在宁波江北工业区荪湖路

1

号公司行政楼

1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宋济隆先

生主持。现场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共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50,346,

744

股，占公司总股本

445,625,000

股的

56.1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

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50,346,74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50,346,74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250,346,74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250,346,74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

250,346,74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

<2011

年年度报告全文

>

及其摘要》

同意

250,346,74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250,346,74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2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250,346,74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审议通过《关于

2012

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同意

250,346,74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蒋文军先生代表独立董事在会上进行述职，对

2011

年度

出席董事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重点工作等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了报告。

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顾海涛律师、施正环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

2012-012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1

日上午

9:00

2

、召开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锦绣香江花园会所二楼宴会厅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5

、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2

人，代

表股份

406,161,14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9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限售股股东代表

1

人，

代表股份

406,115,339

股，流通股股东及授权代表

1

人，代表股份

45,805

股。公司董事长翟美卿

女士主持会议，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406,161,1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票

0

股。

议案二：《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406,161,1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票

0

股。

议案三：《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406,161,1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票

0

股。

议案四：《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406,161,1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票

0

股。

议案五：《

2011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票

406,161,1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票

0

股。

议案六：《关于

2012

年度房地产项目拓展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406,161,1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票

0

股。

议案七：《关于

2012

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406,161,1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票

0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张清伟律师和黄亮律师出具

法律意见书。根据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原件及会议记录；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

2012-013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度报告补充内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深圳证监局的有关规定，公司现对

2011

年年度报告

"

第六章、公司治理结构

"

中的

"

（一）公司治理基本情况

"

补充以下内容：

8

、关于公司存在的治理非规范情况

对照深圳证监局 《关于在

2007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司治理非规范情况有关 要求的通

知》（深证局公司字【

2008

】

16

号）规定及有关要求，公司

2011

年度不存在向大股东、实际控制

人提供未公开信息等公司治理非规范的情况。

补充后的

2011

年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

2012-014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原职工监事林慧女士因个人原因辞职，辞职后其不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公司对

林慧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推举李海燕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至

本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附：李海燕女士简历

李海燕女士，

1979

年

11

月出生，

2000

年毕业于湖北省襄樊学院， 经济秘书专业。

2003

年

3

月至

2004

年

4

月任广东嘉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人事行政助理；

2004

年

4

月至今先后任深圳香

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专员、高级行政专员。

李海燕女士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